张家川县交通运输局
农村公路灾毁保险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							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按照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（甘政办〔2019〕34号）要求，我县自然灾害频发，导致我县农村道路“通而不畅”，直接影响到当地群众的正常安全出行。自2019年起，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牵头，将全省普通国省道、农村公路纳入灾毁保险保障范畴，构建防灾抗灾减灾的长效机制，为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的发展系上“安全带”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情况
为健全农村道路防灾抗灾减灾体系，充分发挥保险在农村道路中所起的保障作用，构建农村道路防灾抗灾减灾机制，提升农村道路灾后的抢修能力以及交通脱贫攻坚成果。保证了2023年度农村公路安全通行。
（三）项目的年度目标和长期目标，以及绩效目标的设置情况等
为积极响应银保监会《关于财产保险业积极开展风险减量服务的意见》要求，主动介入农村道路风险管理而降低事故发生概率，有效提升农村道路抵御灾毁能力，建立农村道路风险减量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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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安排情况；按照项目的落地执行，年初财政预算28万元：截至目前实际支出28万元。
二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已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川支公司签订2023年公路灾毁保险合同。2023年保险公司共赔付农村公路灾毁保险资金39.31万元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
  我县交通道路复杂多样，与省交通运输厅的目标执行出现偏差。另外资金短缺，与项目的实施也存在一定的偏差。
四、整改措施和建议
以消除隐患、整治为主线，高密度、大范围开展交通隐患整治行动，逐项对照清单、逐点梳理研判，落实防控力量和措施，序时实施整改。
							
										
					
